
 

 

 

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推荐工作规程 

 

一、为进一步做好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疫病控制和投入品

安全监管，强化省际间动物防疫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切实规范供

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推荐工作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上海实际，制定本工作规程。 

    二、本工作规程所称的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是指外省市从

事动物养殖、动物产品加工(屠宰、贮存、运输、经营)单位或个

人以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供沪单位)拟向上海市输入的、经检疫

合格的动物及动物产品。 

    三、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实行产地逐级推荐方式申报，由各

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按照动物及动

物产品供沪产销联防、对接监管、共同实施动物防疫和投入品产

品安全监管机制的约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供沪单位的条件审核

和日常监管工作。 

    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对各省市推荐的供沪单位材料

进行复核、系统录入、网站公布、对外联络与处置协调工作；各

区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具体负责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市境道口

监管和接收单位监督，并接受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业务指

导。 

    四、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拟向上海市输入的，供沪单位应当



 

 

事先向由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本工作规程规定的条件进

行申报。但下列动物产品除外： 

    (一)已经熟制腌制或者其他化学加工方式处理、无法实 

施检疫的动物产品； 

    (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管辖范围的动物性产品。 

    五、下列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推荐工作规程另行制定： 

    (一)种用、乳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 

    (二)实验动物、演艺动物、观赏动物、伴侣动物、水产 

苗种、合法捕获的野生动物； 

    (三)骨、角、生皮、原毛、绒等供加工用动物产品； 

    (四)奶、蛋。 

    六、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申报推荐，按照以下原则办理： 

    (一)推荐申报材料齐全的，由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 

收到申报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推荐函件后及时进行材料

复核，确认后向申报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回函确认，同时录

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并在网站上公布； 

    (二)推荐申报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由上海市动物卫

生监督所在收到推荐函件后向申报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传

真通报并提出意见。 

七、已经推荐的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单位，需要办理推荐

变更或注销手续的，应当持有关材料向原办理机构提出申报。 

    八、供沪动物应当来自符合《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规模化、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资质认证。 

    九、申报动物供沪的，供沪单位应当向养殖地县级以上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提交下列申报材料(A4 规格装订)： 

    (一)供沪动物推荐申报表(原件 1 份。样式见附表 1)； 

    (二)法人代表(负责人)身份证明(持证人亲笔签名的复印件

1 份)； 

    (三)单位概况简介(包括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安全养殖 

经营承诺书(原件各 1 份，加盖单位公章)； 

    (四)县级以上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复印件 1份，加盖持证单位公章)； 

    (五)省级以上无公害产地认证证书、绿色食品认证证书、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HACCP 认证证书(至少提供其中一项，

复印件 1 份，加盖持证单位公章)； 

    十、供护动物产品应当来自符合《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具有相应资格资质认证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屠宰

加工)单位，并经检疫合格。 

    十一、申报动物产品供沪的，供沪单位应当向生产地县级以

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交下列申报材料(A4 规格装订)： 

    (一)供沪动物产品推荐申报表(原件 1份。样式见附表 2)； 

    (二)法人代表(负责人)身份证明(持证人亲笔签名的 

复印件 1 份)； 

    (三)单位概况简介(包括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诚信生产 

经营承诺书(原件各 1 份，加盖单位公章)； 



 

 

    (四)县级以上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复印件 1份，加盖持证单位公章)； 

    (五)省级以上绿色食品认证证书、IS09OO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HACCP 认证证书、出口企业商检注册证书证明(至少提

供其中一项，复印件 1份，加盖持证单位公章)； 

    (六)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加盖持证单位公章)。 

    十二、冷藏、储运、物流、配送等非动物产品屠宰加工单位

因经营需要，以自身名义申报动物产品供沪的，应当符合下列动

物防疫要求： 

    (一)按照《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接 

收查验、仓储管理、检疫申报、分销运输、防疫消毒、无害化处

理等管理制度，建立产品追溯管理体系、实现可追溯管理，建立

各环节动物防疫管理档案并按规定期限妥善保存； 

    (二)冷藏、储运、物流、配送场所应当具备独立设置的、 

符合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要求的冷藏(冷

冻)库房，保证动物产品不与其它货物混放； 

    (三)冷藏、储运、物流、配送单位接收的动物产品必须 

来自供沪推荐单位，并随货附有原产地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签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疫合格证明； 

    (四)进入冷藏、储运、物流、配送单位的动物产品外包 

装应当符合国家产品包装标识管理要求，印制(喷绘、粘贴) 

有包括品名、规格、数量、产地单位、地址、保质期限等内容的

汉文字，并附有原产地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验(验讫)



 

 

标志； 

    (五)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并签订诚信经 

营承诺书； 

    (六)动物产品再次出库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申报、取得检疫合格证明； 

    (七)运载工具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

疫要求，并经清洗与消毒。使用本单位以外运载工具的，应当与

所有权人(实际运输人)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约束与管控。 

    十三、冷藏、储运、物流、配送单位申报动物产品供沪， 

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交下列申报材料(A4

规格装订)： 

    (一)供沪动物产品推荐申报表(原件 1份。样式见附表 2)； 

    (二)法人代表(负责人)身份证明(持证人亲笔签名的 

复印件 1 份)； 

    (三)单位概况简介(包括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诚信经营 

承诺书(原件各 1份，加盖单位公章)； 

    (四)IS0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HACCP 认证证书、 

出口企业商检注册证书证明(至少提供其中一项，复印件 1 份，

加盖持证单位公章)； 

    (六)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加盖持证单位公章)。 

    十四、推荐供沪的冷藏、储运、物流、配送单位，在动物产

品出库前必须凭动物产品原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向所在地(驻场)

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前申报检疫、取得检疫合格证明



 

 

(证明由签证机构注明该批产品的原产地、原检疫证号)，同时在

动物产品外包装上自行加注(粘贴)本单位完整名称、详细地址、

出库日期(不得覆盖原包装的标识标签)后方可供沪。 

十五、供沪单位在运输动物、动物产品至上海市境道口动物

防疫监督检查站报检时，出现当次装运实际情况(货物、证  明、

标识等)与推荐材料内容不符或者检疫合格证明签证存在问题

的，由该单位现场负责人(或其委托人、承办人)申请该批次检疫

合格证明签发地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向事发的上海市境

道口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出具情况说明传真函件(加盖公章)并

提出处理建议。 

类似问题发生两次以上的，由检疫合格证明签发地省级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向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情况说明传真函件

(加盖公章)并提出处理建议。 

    十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海市境道口动物防疫监督检

查站不予受理报检： 

    (一)未在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推荐单位名单内的； 

    (二)已经被注销、暂停供沪推荐的； 

    (三)推荐内容发生变更但未事先办理变更手续的； 

    (四)其他不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动物防疫管理规定的。 

    十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相关动物及动物产品供沪： 

    (一)发生动物疫病尚未解除封锁的； 

    (二)发生药物残留超标且处于查证核实期间的； 

    (三)供沪数量超过养殖、屠宰加工能力但未事先申报说 



 

 

明的； 

    (四)其他不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动物防疫管理规定的。 

    十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销推荐名单： 

    (一)供沪的动物、动物产品出现违禁药物残留检测超标 

并经确认的； 

    (二)连续两年内没有动物、动物产品供沪的； 

    (三)原产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建议取消的； 

    (四)自行申请终止动物、动物产品供沪的； 

    (五)其他不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动物防疫管理规定的。 

    十九、已经推荐供沪的单位，经由航空、铁路运输动物、 

动物产品供沪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办妥托运手续、取得货运单据后立即将该批次供沪 

动物(动物产品)货运单据及检疫合格证明传真至上海市接收单

位所在地的区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同时报告检疫合格证明签证

单位； 

    (二)货物抵达上海市、提取后的 24 小时内，向接收地的区

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检、接受监督。 

    二十、属于政府系统内部调拨、转运(包括司法系统、国家

储备等)的非经营性动物、动物产品供沪，由其主管部门签发说

明，并取得动物、动物产品启运地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

具的检疫合格证明(注明真实用途)，随货同行，暂不实行推荐制

度。 

    二十一、本工作规程由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解释。 



 

 

    二十二、本工作规程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实施过程

中如需调整的另行发布。 

 

附表： 

1．供沪动物推荐申报表(A) 

2．供沪动物产品推荐申报表(B) 

3．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推荐申报流程 

 

 

 

 

 

 

 

 

 

 

 

 

 

 

 

 

 

 

 

 

 

 

 

 

 



 

 

 

附表 1 

供沪动物推荐申报表（A）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          县  收文编号与日期：                 

申报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养殖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国营  □中外合资（作） □民营 □其它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号码  

注册资金（万元） 

 

动物种类 

□ 猪  □ 牛  □ 羊  □ 兔  □ 其 它

_______________  

□家禽_________________ 

圈存母猪数（头） 

（猪场填写） 

 年出栏量 

（头、只、羽） 

 年供沪量 

（头、只、羽） 

 

动物活体原产地          省             市（地区）                 县                村 

养殖方式 □自繁自养  □外采育肥  □其它                             

违禁物质检测 

1、项目：□瘦肉精 □其它             、            、             

2、检测机构                         、                            

3、检测周期：□月度 □季度 □年度 □不定期 年平均次数             

资 质 

认 证 

（省级 

 以上） 

□无公害产地认证（编号：                ） □HACCP 认证（编号：            ） 

□绿色食品认证（编号：                  ）  □其它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编号：          ）  □其它                            

备注 

说明  

 

运 输  方 

式 
□公路    □铁路    □航空  运载工具 □自备 □租用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 

 

审查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 

 

审验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 

 

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本表下载网址：www.dwws.sh.cn                                  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制  

http://www.dwws.sh.cn/


 

 

附表 2 

供沪动物产品推荐申报表（B）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          县  收文编号与日期：          

申报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屠宰加工（经营）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国营  □中外合资（作）□民营 □其它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号码  

定点屠宰证号码        注册资金（万元）  日宰量（头、只、羽）  

预计年供沪量
（吨） 

 

产品种类 

□猪产品 □牛产品 □羊产品 □鸡产品 

□鸭产品 □鹅产品 □其他                  

是否同时申报副产品 □否 □是              

动物活体原产地          省             市（地区）                 县                 村 

经营方式 □屠宰 □加工 □产销一体 □公司+农户 □储运物流 □其他                     

违禁物质检测 

1、项目：□瘦肉精 □其它             、            、                

2、检测机构                         、                               

3、检测周期：□月度 □季度 □年度 □不定期 年平均次数               

在沪经营方式 

□批发（直营）（户名地址                                                ） 

□仅供货（接收方户名地址                                               ） 

□仅运输（接收方户名地址                                               ） 

□其它                                                                    

备注说明  

资 质 

认 证 

（省级 

  以上） 

□HACCP 认证 编号                    认证机构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编号                   认证机构                      

□出口企业商检注册证书（证明）编号                 发证机构                    

□绿色食品认证 编号                   认证机构                                

□其它                     编号                  认证机构                      

运输方式 □公路    □铁路    □航空 运载工具 □自备 □租用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审查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地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审验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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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推荐申报流程 

 

 

 

 

 

 

            

 

 



 

 

附件 2 

《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推荐工作规程》操作说明 

 

一、供沪动物申报单位要求 

    (一)防疫条件和投入品要求 

    1、具备《规程》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制定落实强制免疫、检疫申报、疫情报告、

防疫消毒、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管理等制度，建立养殖档案并

按规定期限妥善保存； 

    3、按照国家兽药管理、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管理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规范使用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 

严格执行兽药休药期，禁止使用违禁药物，建立相应档案记 

录并按规定期限妥善保存； 

    4、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并签订安全养 

殖经营承诺书； 

5、运载工具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

要求，并经清洗与消毒。使用本单位以外运载工具的，应当与所

有权人(实际运输人)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约束与管控。 

    (二)规模要求 

    1、生猪：年出栏商品量 30OO头以上； 

    2、牛羊：年出栏商品量 2O0头以上； 

    3、家禽：年出栏商品量 1万羽以上。 



 

 

    二、供沪动物产品申报单位要求 

    (一)具备《规程》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落实接收查验、检测品控、检疫申报、仓储运输、防

疫消毒、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实现可追溯管理，建立各环节动物防疫管理档案并按规定期限妥

善保存； 

    (三)建立动物产品违禁物质和药残管控制度，并落实抽检规

范和工作程序； 

    (四)供屠宰加工的动物活体应当来自符合本操作说明供沪

动物申报单位要求所列条件或者已经取得供沪动物推荐资质的

养殖单位； 

    (五)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并签订诚信生产经

营承诺书； 

    (六)动物产品内外包装符合国家有关产品包装标识管理规

定。外包装应当印制(喷绘、粘贴)包括品名、规格、数量、生产

单位、地址、保质期等内容在内的汉文字，并加贴产地县级以上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验(验讫)标志； 

    (七)运载工具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

疫要求，并经清洗与消毒。使用本单位以外运载工具的，应当与

所有权人(实际运输人)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约束与管控。 

    三、供沪后继续饲养的动物申报与管理要求 

    本条所称动物，是指进沪后继续饲养的商品代动物(种用、



 

 

乳用动物按照国家规定要求执行)； 

    (一)具备《规程》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并符合本操作说明

供沪动物申报单位要求所列条件； 

    (二)上海市的接收单位属于经风险评估认定为 A 级的规模

养殖场； 

    (三)供沪后继续饲养的动物，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动物调运管

理规定； 

    (四)每批次供沪动物已经强制免疫、抗体检测符合有关技术

指标(提交书面证明)； 

    (五)每批次供沪动物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违禁物质和国家规

定的残留物质抽检检测； 

    (六)每批次供沪动物所附有的检疫合格证明注明真实用途

与真实接收地(包括接收单位全称、详细地址)； 

    (七)每批次动物到达接收地后 24 小时内向辖区动物卫生监

督所报检。 

    四、变更、注销管理要求 

    本条所称变更、注销，是指已经取得供沪动物、动物产品推

荐的单位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发生变化而采取的管理措施。 

    (一)变更 

    1、涉及供沪种类、资质证明、行政管辖、单位重组、经营

范围、法人调整等重要项目变更的，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书面申请

并附有关证明文件，经县、市、省三级动物卫生监督所逐级审核

确认后，由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所正式行文函告上海市动物卫生监



 

 

督所按照《规程》规定的流程办理。 

    其中已经取得供沪动物推荐资质的单位，需要增加动物产品

供沪、但自身不具备屠宰加工条件的，应当提供与已经取得供沪

推荐资质的屠宰(加工)单位签定的正式合作(委托)合同，并确定

加工后拟供沪的动物产品所使用的外部包装标志标签样式，一并

申报。 

    2、除上述重要项目以外的一般性项目(如单位名称、地址等)

变更，由申报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并附有关证明文件，经县、市、

省三级动物卫生监督所核实确认，分别在其书面申请上加盖公章

(或负责人签名)后传真至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综合管理科办

理，无须另行函告。 

    (二)注销 

    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经县、市、省三级动物卫生监

督所审核确认后，由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所正式行文函告上海市动

物卫生监督所办理。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规程》规定，上海市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包

括上海市境公路、铁路道口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对国内转运供

沪的进口动物产品不受理推荐、报检等监管事项。 

    (二)根据《规程》规定，暂不实施推荐管理的动物及动物产

品供沪，其所持有的检疫证明必须注明真实品种(品名)与用途，

并完整填写启运与到达地点(或者接收单位全称)。需要其它证明

的，按照有关规定同时持有并交验。 



 

 

    (三)遇特殊情况的，根据供沪联防联控机制约定和《规程》

规定另行处置。 

 

 


